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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高等課程之認可＊

羅世賢＊＊

在近期發表一篇題為“澳門思考”的簡短文章裏，曾指出澳門是一個多元化的

地方。文章敘述有關澳門社會，講及澳門多元的文化、民族和各民族的特性，以及

澳門在語言方面的狀況。今天在此再次強調，由於具有不同的教育制度，澳門亦是

一個教育多元化的社會。

為配合本文探討的主題，有需要概括地敘述澳門現行的中小學教育狀況。

在澳門同時存在著四種不同的中小學教育制度，並有與之相應的特有學制結

構：

一、葡語官立教育制度，這制度與葡國官立教育制度是相一致的；

二、中葡官立教育制度，以中文授課；

三、中文私立教育制度，按每所學校方針的不同，學校與學校之間明顯有著細

微的差別。有些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模式，另一些是依照台灣現行的模

式 ；

四、英文私立教育制度或中英文私立教育制度，以英語授課，因此是依照英國

和香港的模式。

＊ 本文是作者參加里斯本的政治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舉辦的《澳門過渡期內公共行政及教育政
策》研討會及一九九五年四月在 Br a ga，M inho大學的演詞。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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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門非官立學校當中，只有1 ．2％與官立教育制度的教學相

應，面對92．8％非與官立教育制度的教學相應的學校，該數字顯然是微不足道。

這種多元的教育制度在澳門並存，及至80年代初期，有關的教學大綱和學制內

容仍不為澳門行政當局所瞭解。這種情況帶來了負面影響，並對執行澳門政治和行

政過渡程序的聯合聲明的規定造成障礙。

讓我們瞭解由中葡聯絡小組中方提出的“三大問題”，但實質的問題有四個，

即公務員本地化、公共行政官方語言普及化、法律本地化和法律翻譯。

為更瞭解“澳門高等課程認可”在“過渡期”內或進一步說在“三大問題”其

實質為四大問題中的影響，我們需要重溫前述文章中所討論葡語在澳門的地位。

這是本澳的葡萄牙拜訪者最感興趣的問題，但他們隨即會對葡語在民間的使用

率不高而感到失望。

本文將嘗試解釋葡語在澳門不普及的原因，以及在過渡期內澳葡政府所遇到導

致出現上述情況的困難，其目的是幫助我們瞭解行政當局應付挑戰的能力。另一方

面，較公正地認識行政當局自1 985年以來一直所作的努力，尤其是1 987年4月1 3日

簽署聯合聲明之後所作的努力，為的是在1 999年後在澳門留下一個本地化、技術

化、雙語化及具葡國文化模式的行政架構。

澳門的葡語教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一直都是由傳教士來開辦的，及至很

後期，葡國行政當局才開始關注此問題，為葡人提供學校和資源，給予他們適當的

教育”（見1 986年“中文推廣委員會”報告）。澳門商業學校到了1 878年才成立，

而澳門利宵則在1 893年成立。

隨著香港的發展，本地的中文學校認為向華人青少年教授英語比葡語更為有

用 。

此外，即使擁有葡語知識，但假如學歷是在私立學校獲得，仍然沒有足夠條件

在公共部門找到一份工作，因為本地最大的僱主——公共行政當局，對每位進入公

職的人士都要求具有葡語官立學校的學歷，而行政當局對中文教育制度下所取得的

學歷不予承認。

在1 982年，透過7月31日第32／82／M號批示，規定各私立教育制度的小學和初中
學歷，經葡語考核合格後可獲認可，但此舉效果並不顯著。

教會學校至今仍佔本澳中小學學校50％以上，它們逐漸放棄對華人學生以葡語

授課的念頭，也不願意將葡語作為第二語言來教授，這種態度在1 962年第二次梵帝
岡教士會議後更為明顯。

誠然，從1 6世紀至第二次梵帝岡教士會議，根據教宗比奧五世（S．Piov）所

定的宗教儀式，所有彌撒都要使用拉丁語。然而，自第二次梵帝岡教士會議提出

“現代化”後，教會承認“上帝子民”“全人類民族中的子民族”，他們領會到應

該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語言和各自的發展路向，允許和鼓勵在禮拜儀式及主教彌

撒儀式中使用當地或國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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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姿態和300年前耶穌會對抗羅馬教會的姿態是一樣的，當時耶穌會與羅

馬教會由於立場迴異而演變成對抗和分歧，這事件被稱為“宗教儀式的鬥爭”

羅馬教會的這個新姿態正好反映葡語教育在澳門的普及化情況。現時約50％的
本澳華人學生在天主教會開辦的教育機構就讀，換句話來說，超過50％的教育機構
是私立教育機構。

上述百分比在華人學生人數中佔著很大的比重，而華人學生在全澳學生人數中

約佔97％。

澳門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回響，是使天主教學校不再堅持以葡語為強制性語
言，甚至不用葡語作為授課語言，這一切是因為害怕邊界另一方的政權不悅。而革

命時期，在民主人士與警方的多次衝突下，於1 966年1 2月3日達到高峰，在澳門被

稱為“一二·三”事件。

至於在60年代創立的中葡官立小學是值得讚揚的，它的模式可以追溯至1 879年

為華人兒童而開辦的望德聖母學校，但自此之後便缺乏較具規模的投資，尤其是在

這類型的學校內推廣葡語。

這個模式也許能顯示當時澳門的語言實況，甚至可以顯示葡語繼續在澳門存在

的情況。至於中學教育方面，中葡中學在1 985年才成立，是第一所亦是至今唯一一

所的中葡中學。

現時在澳門82間中小學教育機構中，只有七所中葡小學，一所中葡中學。

相對來說，鄰近的英國殖民地香港自60年代就維護英語在當地教育制度中的領

導地位。在1 965年出版的“教育白皮書”維護了英語的領導地位，同時促使了中英

文學校數目的增加，1 977年香港有83．2％是中英文學校。

其後，在1 974年香港確立中文的官方語言地位，人們預期英語的地位將受到不
利的影響，然而香港政府卻成功做到：

一、維繫並鞏固平等對待兩種語言的原則和地位，此舉意即維持英語的地位長

期不變；

二、英語繼續作為主要的參考語言，因中文應和英語的地位相適應；

三、解決的辦法應是永遠積極向上的，並且為香港華人社會所接受，因而得以

遠離任何可能使英語地位下降的想法或行為。（見“香港語言政策”M iguel Neves

e Daniel Rosário《行政》雜誌，第一期，1 988年）

1 987年是簽署中葡聯合聲明的一年，是明確指出澳門生活情況有所改變的一

年。在居民當中大部份是華人，而葡語是直至上述日期唯一的官方語言，透過第
455／91號法令的頒佈，中文在1991年1 2月31日才有了官方地位。同年，在公共行政
工作人員中操雙語的，即會說葡語和廣州話的約佔41．8％，但大部份不懂得書寫中

文 。

事實上，澳門行政當局距離葡萄牙1 8，000公里；得不到葡萄牙共和國主權機關
和政治機構應有的支援，並受到葡國模式的法律體系、行政程序和實施政策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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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要管治一個97％的居民具有中國文化背景且不懂葡語的社會等情況下，在
1 988年還要面對四大挑戰，即為人熟悉的“三大問題”，但在我們眼中是四大問
題 。

拋開法律本地化和法律翻譯的問題，直接集中討論為何需要提出認可那些在非
官方教育制度下所取得的學歷的問題。

行政本地化是第一個大問題也是其中一個要面對的挑戰。所謂行政本地化，就
是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將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在澳門留下一個有效
率的、具葡國文化模式的及具質素的行政架構，使其運作及質量不會有所下降，光
榮地結束葡國海外殖民圈。

然而，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在餘下四年的短暫過渡期內，就不能對我們的繼
承者和接班人——大部份是本地的年青華人——的培訓鬆懈。

這個培訓是朝著專業和學術的訓練及經驗的目標進行，目的是在確保質和量的
情況下逐步以本地人員代替統治澳門已有四個世紀的葡國人。

基於這一精神，澳門的執行權一直在各方面，包括專業範疇，推行本地化計
劃，這些計劃是面向各組別的政府人員，尤其是本地年青的技術員和主管人員，目
的是傳授和鞏固他們在不同行政活動中的知識和經驗。

澳門的執行權已加強對本地不同教育制度下完成高中階段的青年人給予接受高
等學術培訓的援助，發放助學金就是一個例子，本年度資助的人數超過二千人。與
此同時，相應地增設了多個高等教育課程。這些大家已從澳門大學校長和理工學院
院長的講話中獲悉。

第二個大問題也是另一個挑戰，它是關於政府內無論是在行政當局本身或是行
政當局與市民之間的溝通情況及其管理方式。今天葡文和中文是澳門的官方語言。

本人相信在葡萄牙還有很多人沒有瞭解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條規定葡
語是官方語言。

在1 992年3月一個關於澳門使用的語言的國際研討會上曾經提及西方社會有一
個普遍的概念——單一語言制是大部份民族中一個很正常的溝通方式。這個概念是
政府在語言政策方面所提倡的，目前全球少於1 ／4的國家是以兩種語言作為官方語
言，而只有6個國家承認三種或以上的官方語言。

然而，如果我們關注每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實況多於他們的語言政策的話，就
會發現截然不同的事實。我們肯定不能遇到一個全國只講一種語言的國家，葡萄牙
——儘管它在十二世紀內由一種語言（1eonê s ）分支出多種方言 Mirandê s
（central，raiano e do sul ou sendinê s），Guadramilê s ，Riodonorê s—— 及
日本除外，而在日本北部最寒冷的北海道，也有另一種語言（Ainu）。

又例如西班牙從來沒有承認加泰羅尼亞語 （catalã ）、 加 利 西 亞 方 語
（ga1ega）或巴斯克語（basca）是官方語言，雖然這三種語言在日常生活中被廣
泛運用，但他們不能與卡斯蒂利亞語（castelhano）相提並論。這種情形現在不會
將來也不會在澳門的葡語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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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行政當局大概瞭解到澳門的單一性及其在將來的延續必定要透過

維持葡語的官方地位來進行。

這個官方地位不可以脫離具重要性的澳門法律體系，眾所周知，澳門的法律體

系是以葡語為主的，這種情況至少延續至2049年，並在澳門聯合聲明附件一的第一

部份中含蓄地保證。儘管隨著時間前進這單一性絕不會成為中國偉大祖國55個少數

民族文化中的單一性。

所以可能至1 999年後，仍然有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要走。就目前來說，要使

兩種語言在行政範疇內具有同等的普及程度仍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原因有以下幾

點：

一、行政當局擁有一個豐富的葡語文獻財產，這些文獻財產包括目錄學、法

律、行政、科技等方面，明顯要求精通葡語的人才可以分享承受這份遺產，不幸

地，本地新的編制人員一般並不精通葡語，使他們不能夠容易地取得這些資料。

二、把這些文獻的精華翻譯成中文是一項必須的而又很費時的工作，原因是對

翻譯的水平要求非常嚴格且在各方面缺乏具備專業知識的雙語翻譯人材（法律翻譯
除外），再加上有關的翻譯工作才剛開始了數載，可以想像到這項工作存在著多大

的困難。

現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公職法律制度基本上濃縮為四個法令。在1 990年已翻譯
成中文，它是長期深入研究的標的，不僅要對中葡兩個法律體系的法律術語作出比

較，還要對本身的語言學作出研究，從而將上述法規內超過1，500的法律概念翻譯

成中文。

三、最後，倘行政當局要讓華人技術人員和普通市民能明瞭並參與行政架構的

完善和發展，自然必須採用中文。

在這方面，行政當局為了讓市民能認識行政架構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市民與

行政當局接觸時需要填寫的所有表格都採用了雙語，行政暨公職司以及立法事務辦
公室分別出版了供市民查閱的中葡雙語的市民手冊及居民法律手冊，向市民介紹日

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行政手續。

行政暨公職司更定期出版政府年刊，介紹公共行政架構，並提供各公共行政部
門的地址。最後，規定無論是澳督抑或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必須翻譯

成中文。

此外，還要求在公共行政內普及“雙語”，以速成的方式推廣葡語和廣州話，

目的是便於把知識傳授予本地人員，同時還推廣普通話，即俗稱的“官話”，以應
付未來與中國行政當局溝通的需要。

考慮認可在澳門或澳門以外非官方教育制度下所取得的學歷是過渡期內的一個
必然結果。

由簽署聯合聲明起，就有需要創造條件以便有效推行公務員本地化政策，並在

教育政策方面，努力創造一個澳門獨有的教育制度，使之具有本身的內在價值，不
需與葡語官方教育制度相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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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理由放過一個吸納澳門本地人力資源的機會，何況本地的私立學校要成為
中小學的教育機構，是必須先取得行政當局發出的許可證才能運作。

另一方面，行政當局雖然一直以來對澳門學生給予助學金，使他們能在澳門以
外的地區繼續接受高等教育，且大部份屬非葡語高等教育制度，然而當局其後並不

承認他們所取得的學歷。

最後，如果找不到一個迅速的解決辦法來認可在中國和台灣的大學或國家教育
機構取得的文憑和課程，這將形成了政治上的薄弱點，在本澳以外取得大學學歷的

澳門學生有70％是來自上述兩處地方。

在香港，情況恰恰相反，在外地完成大學課程的學生只有3％是在台灣或中國取

得文憑，但他們所取得的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

事實上，這種情形現時正發生在澳門，如果澳門的學生想在本地區獲得學歷認

可，一是向葡國當局申請有關的認可，一是在澳門參加葡國語言和文化考試，這樣

方認可不高於九年級程度的學歷。

因此一定要：保證澳門全體中、葡籍居民有進入公職之同等權利和機會，不論

他們來自何種教育制度；

容許行政當局在對內或對外招聘人員時能多元化地、廣泛地招聘各類人材，並

對公共行政內較缺乏的人力資源作出適當補充。

在本地，只有3％的人口是以葡語作為母語和授課語言，所以以葡語知識作為進

入公職時的條件無疑是一大障礙。

透過88年1月25日“政府公報”刊登的1月1 6日第9／GM／88號批示，設立了一個
工作小組。該小組由四名成員組成，兩名來自行政暨公職司，兩名來自教育司，本

人榮幸參與其中。設立工作小組之目的是：“……研究為進入公職承認等同及／或

認可學歷及職業資格時所發生的問題，建議適當的解決辦法，包括有關立法的提

議”。

工作小組曾遞交一份報告書，其部份內容刊登於1 988年1 0月第二期《行政》雜

誌。報告書內擬出了首個立法文本，訂定在澳門以外或在本地非官立教育制度下取

得學歷的認可的法例草案，稍後並於3月1日第1 4／89／M號法令將之具體化。

這份報告書也提出了有需要將葡語和中文作為政府使用的溝通語言的意見，因

為一旦廢除葡語作為進入公職的要求，就要找出一個澳門政府所提倡的與雙語普及
化政策相協調的解決辦法。

報告書還建議規定於公職職程中進入及晉升時，按擔任職務的既定工作性質而
要求對中葡文有不同程度的認識，並作為每個職務範圍或不同職級的約束內容。

因此，於1 989年，在行政暨公職司內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由行政暨公職司、
教育司及華務司派員組成，目的是為研究這問題及提出必須的立法措施。

本人也參加了該工作小組，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草案，並於1 990年公佈。這些

法規對公職內的進入和晉升時所要求的葡語和中文知識作了規範，把有關內容分為

936



5個級別並作為進入或晉升公共職務的一個效力，由行政當局根據法律所定的5個級

別開辦有關的語言課程。

雖然學歷認可委員會已由第1 4／89號法令頒佈成立，然其有關的活動於1 989年

1 2月才開始。

由1 989年12月8日至1 994年12月31日，認可了2，649份小學畢業文憑，6，759份
中學畢業文憑。

必須指出的是，在認可的中小學學歷中，約83．6％是在澳門獲得的，而只有

15．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其餘的1．2％在本地區內的其他國家獲得。

至於高等學歷認可，至1993年7月31日，共認可了96份專科學位文憑，1，81 1份

學士學位文憑。

正如前面所述，認可的高等學歷約70％是來自中國（50％）和台灣（20％）。

1993年7月26日公佈的第39／93／M號法令，明確界定把繼續升學者的學歷認可權

限給予高等教育機構，而把為其他效力的高等學歷的認可權限給予高等教育輔助辦

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是透過1 2月31日第1 58／GM／91號批示而設立。這個辦公

室是行政當局的一個部門，目的為協調澳門高等教育的活動。

上述法令亦引進一項革新，就是把學歷認可諮詢委員會分成兩個委員會：一個
專責初等和中等教育，由教育暨青年司負責，並由該司司長出任委員會主席；另一

個委員會專責高等教育，由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協調員出任該委員會主席。

自高等學歷認可諮詢委員會根據第39／93／M號法令開始運作後，認可了1 87份專

科學位文憑和575份學士學位文憑。

1 993年7月以後，由委員會認可的學歷在比率上與89年1 2月至93年7月這段時期

相比出現了輕微的改變。

事實上，在所有認可的文憑當中，44％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16．2％，澳

門1 9％。這情況顯示本地學生對澳門大學的課程需求有所增加。

現在值得指出的是，在澳門公共行政人員本地化過程中由該學歷認可程序所帶

來的結果，可從以下數據說明：1 989年在總數1 3，1 25名公職人員中，以中文為母語
的有8，284人，約佔63％。1 994年在總數1 6，41 5名公職人員中，以中文為母語的有

12，781人，相等於75％。

但重要的是1 989和1 994作分析的兩年中把那些具有高等學歷的人員從公職人員

總數中劃分出來。

是故得出，在1 989年，澳門公共行政的領導層、主管、高級技術員及技術員的

組別中有1，646人，當中只有283人（即17．2％）是以中文為母語的，然而沒有一人

屬領導層及主管，而1 994年，上述組別有2，369人，其中1，166人的母語是中文，佔

49．2％。

最後，我們扼要地總結，澳門高等教育學歷認可的問題，是澳門公共行政本地

化過程中唯一和決定性的要素，原因在較早時已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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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面積和行政當局的規模雖然細小，但並沒有因此而縮小政府參與活動的

領域，正如我們證實到，它反而是擴大了，甚至超過任何一個國家的正常施政範

圍 。

澳門政府以追求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其他領域的多元化發展為目標，目的為

有效控制資源以提高居民的整體福利，而所述的多元化發展是有賴高素質的技術人
員的貢獻。

但可以理解的是，澳門的高等教育機構不能經常設立一些符合行政當局及澳門
社會在專業領域內所需的學制課程，這是因為本澳工作領域狹窄，只允許招聘少量

的工作人員。

因此，有需要繼續對選擇在外地接受培訓的學生給予助學金。同時，也需要認

可及證明其學歷，如果將來就讀的目的地是葡萄牙的大學或理工學院，那就更為理

想了。

或許就像 Luís F i l i pe Ba r re to 教授所寫的一樣，是“體驗和瞭解全球狀

況”的典範，並鞏固了“由於其永久性，對外地位的雙重性但不是殖民地，以及東
西方差異融匯的體制，使之成為唯一具有葡萄牙模式的亞洲自治城市”的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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